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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财政局
关于调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缴费档次的通知
渝人社发〔2022〕1 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力社保局、财政局，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

财政局，高新区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财政局，万盛经开区

人力社保局、财政局：

为进一步完善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按照《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

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18〕21

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民政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乡

村振兴局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巩固拓展社会保险扶贫成果助力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通知》（人社部发〔2021〕64 号）规定，

结合我市实际，经市政府同意，决定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全市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缴费档次调整为每人每年 200 元，最

高缴费档次调整为每人每年 4000 元。调整后，全市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每人每年缴费档次为：一档 200 元、二档 300 元、三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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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元、四档 500 元、五档 600 元、六档 700 元、七档 800 元、

八档 900 元、九档 1000 元、十档 1500 元、十一档 2000 元、十

二档 3000 元、十三档 4000 元，由参保人员自愿选择参保。

政府缴费补贴调整为：一档 40 元、二档 50 元、三档 60 元、

四档 70 元、五档 80 元、六档 90 元、七档 100 元、八档 110 元、

九档 120 元、十档 130 元、十一档 140 元、十二档 160 元、十三

档 175 元。

对残疾等级达到 1、2 级的重度残疾人、低保对象、特困人

员、返贫致贫人口等仍保留每人每年 100 元的最低缴费档次，政

府给予的缴费补贴仍为每人每年 30 元。

今后，由市人力社保局会同市财政局根据城乡居民收入增长

情况，适时提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次标准调整方案，

按程序报批后执行。按照国家统一部署，严格执行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十四五”期间，

通过调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最低和最高缴费档次、提高基础

养老金标准、鼓励有条件的区县增加基础养老金等多种形式，提

升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

- 3 -

重 庆 市 财 政 局

2022 年 1 月 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